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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六届会议
2002年11月25-29日，罗马
执行主任向《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缔约方
大会第六届会议提交的报告
导 言
1.
本报告审查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的实施情况以及为贯彻1999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五届会议的各项决定所采取的行动; 同时还概述了拟由订于2002年11月25日至29日在罗马举行缔约方大会第六届会议予以审议的事项。
一.《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五届会议各项决定的实施情况
2.
随本报告附上缔约方大会第五届会议的五项决定实施现况的报告。根据《公约》各项条款以及缔约方大会各项决定的执行情况，缔约方大会第六届会议,除其他事项之外,将审议下列事项并作出相应决定。
二.
拟由缔约方大会第六届会议审议的事项
A.
《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各项修正的批准状况
3.
于1999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关于消耗臭氧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议定书》的《北京修正》。此项《修正》已于2002年2月25日生效，至今已有38个缔约方批准了这项《修正》。
4.
缔约方大会本届会议或愿促请所有尚未这么做的国家尽早加入《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各项修正。
B.
臭氧研究主管人第五次会议的建议
5.
于2002年3月25日至27日在日内瓦举行了臭氧研究主管人第五次会议。来自《维也纳公约》五十个缔约方的科学家、专家和主管人员出席了该次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联合主办的会议。来自各国的代表提交了各国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的臭氧研究和监测活动的报告。《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缔约方臭氧研究主管人第五次会议的气象组织/环境署报告，气象组织全球臭氧研究与监测项目文件，第46号报告业已以联合国六种语文发给所有缔约方。
6.
臭氧研究主管人为支持以下诸项工作提出了若干建议：

(a)
通过全球综合观察系统有系统地进行臭氧观测；

(b)
数据归档和数据的获得；

(c)
为解决预期的恢复平流层臭氧层的未决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和

(d)
为建设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臭氧测量站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7.
臭氧研究主管人的建议已经提交《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六届会议审议。这些建议载于文件UNEP/OzL.Conv.6/3。
D.
《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信托基金财务报表和预算
8.
《维也纳公约》信托基金和《蒙特利尔议定书》信托基金的2000和2001年两年期财务报告已分别附于文件UNEP/OzL.Conv.6/4和UNEP/OzL.Pro.14/4之中分发。《维也纳公约》2003年修订预算及2004、2005和2006年概算也已作为文件UNEP/OzL.Conv.6/5分发。文件UNEP/OzL.Pro.14/5中载有《蒙特利尔议定书》2002年核定预算和2003和2004年的概算。
9.
《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六届会议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十四次会议或愿注意这些财务报告,并核准这两个信托基金的概算。
附 件
1.
本附件总结了根据1999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五届会议上通过的决定所采取的各项行动(见文件UNEP/OzL.Conv.5/6)。秘书处已就这些行动向2002年3月2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五届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作了汇报。
          第V/1号决定.
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调整和修正



2.
截至2002年8月底，《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各项修正的批准状况如下：《维也纳公约》:184个缔约方；《蒙特利尔议定书》: 183个缔约方；《伦敦修正》: 163个缔约方；《哥本哈根修正》: 141个缔约方；《蒙特利尔修正》: 84个缔约方。1999年缔约方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北京修正》已于2002年2月25日生效，至今已有38个缔约方批准了该项修正。臭氧秘书处提请所有缔约方需要紧迫批准《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各项修正。
第V/2号决定.
三个评估小组的报告
3.
无需就此项决定采取任何行动。
第V/3号决定.
臭氧研究主管人第四次会议的建议
4.
如在文件UNEP/OzL.Conv.5/Bur.2/3中所汇报的那样，秘书处继续执行第V/3号决定。
5.
根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的要求，于2002年3月25至27日于日内瓦举行《维也纳公约》缔约方臭氧研究主管人第五次会议之后，秘书处已把臭氧研究主管人第五届会议的建议提交《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六届会议(见上页第七段)。
第V/4号决定.
由财务报告和预算事项接触小组修订和提交的财务报告和预算


6.
截至2002年8月31日止，《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信托基金收到的1999至2001年捐款情况如下：
	年份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应缴数额
	1,207,988美元
	295,590美元
	295,590美元

	各年度12月31日之前实际收到的数额
	738,669美元
	225,648美元
	212,202美元

	各年度支出情况
	766,722美元
	201,093美元
	214,604美元


7.
截至2002年8月31日止，先前各年份未支付的捐款累积总额为437,782美元。就2002年而言，应缴付《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信托基金的金额为1,132,991美元，但时至2002年8月仅收到625,818美元。第V/4号决定第4段促请所有缔约方立即全部付清其未缴付的捐款。将就此向主席团会议提交一份2001和2002年捐款最新状况报告。
第V/5号决定.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六届会议
8.
将于2002年11月25日至29日在设于意大利罗马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部联合举行《维也纳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六届会议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十四次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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